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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函
地址：221004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
99號
承辦人：林光邦
電話：02-26607600　分機：7752
電子信箱：kuangpanglin@mail.ilosh.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職安健康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研職安字第11533600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17050000J_1153360009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所「異丙醇若長期不當存放，宜慎防爆炸危害。」

工安警訊一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所發布「異丙醇若長期不當存放，宜慎防爆炸危害。」

工安警訊，主要目的在促使事業單位及勞雇雙方能加強防

範措施，避免發生該類危害事故，請適時宣導轉知事業單

位。

二、相關資訊登錄於本所網站\研究園地\職業安全研究\工安警

訊（網址：https://www.ilosh.gov.tw）免費下載。

正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
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
生中心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
臺中市勞動檢查處、臺南市職安健康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財團法
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、中華民國勞
工安全衛生教育協會、中華民國勞工教育協進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